
新中国成立初期
宗教事务治理工作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文   李月颖   王峥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长期影响和控制，

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宗教，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

国家不相适应。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使宗教成为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中国

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宗教事务治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事

务治理工作使宗教获得了新生，走上了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道路，在中国宗教发

展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宗教事务治理工作从理念到实践都

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探索与贡献，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

验和现实启发。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事务治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何正确

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

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宗教，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势力的长期影响和控制，一些宗教的领导权由外籍传教士直接把持，被帝国主

义所操纵和控制，与独立自主的新生人民政权格格不入；一些宗教的封建色彩

严重，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相适应。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宗教界的

有识之士就积极呼吁对宗教进行改革。例如，基督教吴耀宗就积极呼吁“在宗

教里面做消毒的工作”。面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站在巩固人民政权、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战略高度，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宗教事务治理

工作。

 （一）割断宗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1950年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

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主张天主教、基督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同年5

月，周恩来先后三次出席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强调宗教团体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之后，基督教发表《中国基督教在

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天主教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积极

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民主革新运动。期间，为将天主教

和基督教的民主革新运动不断引向深

入，中共中央相继印发《关于天主

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关于积极

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关于积

极领导宗教革新运动的再次指示》等

文件。与此同时，政务院作出《关于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

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坚

决割断帝国主义与中国宗教的经济联

系。1954年，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中国天主教

成立爱国运动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宗

教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控制，走上了

独立自主道路。

（二）废除宗教中的封建主义。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

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

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汉

传佛教、道教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高

利贷盘剥被废除，广大佛教、道教人

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还废

除了寺观中的封建宗法性管理制度，

成立寺观民主管理委员会，建立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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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理制度。考虑到涉及少数民族问

题，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民主改

革则较晚一些。1958年，中共中央批

转了《国家民委党组关于当前伊斯兰

教、喇嘛教工作的报告》，逐步废除

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制度，完

成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宗教逐

步与新中国、新社会相适应。

此外，坚决打击反动会道门。新

中国成立初期，反革命势力通过发展

各类会道门企图破坏和颠覆新生人民

政权，党和政府为维护新生政权、保

护正当宗教，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

党和政府重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非

法活动，赢得了宗教界人士的广泛支

持和拥护。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

宗教事务治理工作的历史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事务治理

工作，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发展壮

大了爱国统一战线，巩固了新生人民

政权，使宗教走上了与新中国相适应

的道路，在中国宗教史上产生了十分

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宗教走上了独立自主

自办之路。在宗教革新运动中，数

十万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签名拥护宗

教革新宣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深

入人心。在党的领导下，割断了宗教

与国外反动势力的联系，肃清了宗教

内的帝国主义影响，走上了“中国人

的宗教由中国人来办”的道路。

（二）发展壮大了爱国统一战

线。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

要把宗教信徒“看作统一战线的重要

对象”。经过革新运动，广大教徒受

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

订立了爱国公约，并踊跃参加社会运

动，纷纷向党和政府靠拢。例如，在

抗美援朝中，宗教界积极参加和平游

行、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等活动，全

国基督教徒捐献了一架“革新号”飞

机。在广大天主教徒的要求下，神甫

在每次做礼拜时，也开始进行爱国主义宣传。随着广大教徒爱国主义的觉醒，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壮大。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事务治理工作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积累了宝

贵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宗教事务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宗教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党和政府始终高

度重视宗教工作。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基督教发出了革新宣言；在中共川北地

委积极推动下，广元天主教徒发出了天主教革新宣言，从而拉开了基督教和天

主教在全国范围的革新运动序幕。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

革新运动的指示》，明确强调党和政府在革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要求各地

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革新运动“应予积极领导”。为加强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

的领导，1951年，在党内成立宗教问题委员会、在政府机关中成立宗教事务处，

1954年，宗教事务处升格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领导机制不断建立健

全。为统筹做好全国范围的宗教工作，1951年、1953年、1955年相继组织召开了

3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全国性重要

会议，引导宗教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二）分类施策，稳步推进。为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党和政府在

宗教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稳进”的工作策略，对于不同宗教采取了不同的政

策。在宗教革新运动过程中，党和政府反复强调“反对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简

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要“耐心细致地进行许多思想说服工作”“不应急躁

从事，更不可造成压迫宗教和排外的偏向”。同时，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尊重教

徒的信仰自由。

（三）注重宣传，动员群众。为保障宗教革新运动顺利开展，党和政府积

极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不断强化正面舆论引导。在革新运动中，中共吉林省

委要求“组织专门宗教问题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领导，大力进行宣传教育

工作，发动教内外群众，肃清帝国主义影响。”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

平，在批转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关于重庆市天主教徒组织革新促进会的情况报

告时，强调“各地党委极为重视这一动向，集中力量放手培养与发挥爱国积极

分子的作用，发动群众，发动各界人士声援和支持。”这一时期，《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带头密集发

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大张旗鼓地宣传宗教革新运动。以《人

民日报》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就发表了《彻底割断基督教

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8篇社论，除此之外还刊发《扩大宗教界的反帝爱国

运动》等相关文章140余篇，在广大宗教信徒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得到了全

国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为宗教革新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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